東海大學單位財產管理人變更表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變更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變更單位財產管理人

	新增
	異動
	原單位財產管理人姓名
	變更後單位財產管理人姓名
	備                   註

	
	
	
	
	


□以上人員變更，已確實完成財產管理工作交接手續。        
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財產管理監督人（單位主管）：
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(分機/手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說明：

1. 依據本校財產管理辦法第13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，單位之單位財產管理監督人（單位主管）得指派適當專任人員擔任「單位財產管理人」，「單位財產管理人」應經常保持財產物、帳相符，確時掌握各該單位財產流向、使用狀況。
2. 「單位財產管理人」若遇調、離職時，應由各該單位主管另派專人接管，並填具本變更表送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變更「單位財產管理人」登記後，原單位財產管理人責任方得解除。
